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普民三(知)初字第258号

　　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钱建平，职务厂长。

　　委托代理人柏立团，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岳梦岩，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新影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

　　法定代表人童军立，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范红枫，浙江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郎慈甬，浙江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王忠磊，职务总裁。

　　委托代理人戎朝，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诉被告浙江新影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影年代公司)、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兄弟)著作权

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美影厂的委托

代理人岳梦岩，被告新影年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郎慈甬、被告华谊兄弟的委托代理人戎

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美影厂诉称：原告拥有动画片《葫芦兄弟》中“葫芦娃”角色形象美术作品的

著作权，拥有动画片《黑猫警长》中“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二部动

画片自打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就牢牢吸引了广大少年儿童，成为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是中国动画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之一。数十年来，在原告的精心运作之下，“葫芦娃

”和“黑猫警长”以其机智、勇敢的形象成为中国卡通明星。

　　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由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投资制作，于2014年2月21日正式上

映。公映前及公映中，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制作的关于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宣传海报

上使用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葫芦娃”和“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且有所变动

，被告新影年代公司使用这些角色形象美术作品并未获得原告的许可。2014年2月22日

，被告华谊兄弟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上还发布了关于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的介绍，并

同时发布了该电影的涉案海报。原告认为，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原告拥有

著作权的“葫芦娃”和“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用于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宣

传推广，包括网络环境中的宣传，已经构成对原告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侵犯；被告华谊兄弟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涉案海报，加大了涉案海报的传播

，已经构成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并与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故请

求判令：1、两被告在《新闻晨报》或同级别纸质媒体显著位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2、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拥有的“葫芦娃”、“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

作品的著作权；3、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



)531,750元。

　　被告新影年代公司辩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美影厂对“葫芦娃”和“黑猫警长

”形象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即使其享有著作权，涉案海报主体内容是80后男女青年

，后面的小图案仅仅为了点缀主角的年代是80后，所以使用了缝纫机、热水瓶、葫芦娃

、黑猫警长等图案，是为了说明电影主人公年龄特点；从使用来看，海报中的“葫芦娃

”、“黑猫警长”和原告电影中的形象有所区别，比例上也只是主体画面中很小的一部

分，属于合理使用；且影片有两个版本的海报，还有一个卡通版，涉案海报发行量很少

，即使构成侵权，图片著作权的判赔金额也是比较低的，综上，被告新影年代公司请求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华谊兄弟辩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美影厂对“黑猫警长”形象美术作品享

有著作权；即使原告享有著作权，对于被告华谊兄弟来说，为配合电影公映使用海报作

宣传是合理的使用行为，影片是合法公映的影片，涉案海报也是官方海报，并经审查

，是制片方提供给发行机构的，其使用海报有合法来源，没有过错；况且，涉案美术作

品是80后的时代标识，具有社会公益性，在海报中的使用不醒目、比例不大，对原告的

利益没有损害；即使构成侵权，图片著作权的判赔金额也是比较低的，综上，被告华谊

兄弟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涉案美术作品“葫芦娃”、“黑猫警长”的著作权归属

　　涉案美术作品“葫芦娃”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曾有过争议，并引起诉讼。2012年

3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沪二中民五(知)终字第62号判决中，就胡进庆、吴

云初与美影厂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作出过终审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并认

定，1985年底，美影厂指派其员工胡进庆、吴云初担任美术设计，二人绘制了“葫芦娃

”角色造型稿。葫芦七兄弟造型一致，其共同特征是：四方的脸型、粗短的眉毛、明亮

的大眼、敦实的身体、头顶葫芦冠、颈戴葫芦叶项圈、身穿坎肩短裤、腰围葫芦叶围裙

，葫芦七兄弟的服饰颜色分别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结合“葫芦娃”创作当

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单位的规章制度等，法院判决认定

“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即本案涉案作品)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胡进庆、吴云初创

作的职务作品，由美影厂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著作权。

　　2014年5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闽民终字第223号判决书中，就美影厂与福

建黑猫警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福建南华集团侵犯其他著作权纠纷一案作出过终审判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并认定，美影厂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了《黑猫警长》动画

片，片中“黑猫警长”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即涉案作品)的实际创作者为时任美影厂厂长

的戴铁郎。“黑猫警长”形象为身着黑色制服，配有红色肩章，头部圆形，戴白色盖黑

色鸭舌帽，两色中间有黄色底色蓝色箭头圆形图案，脸部上半部为黑色，黑色覆盖两个

翘起的双耳，下半部为特有的白色，眼部外圈金黄内圈黑色，留有笔直的长胡须，白色

手套、腰挎一把手枪，背带为白色。法院判决，动画片《黑猫警长》由美影厂享有著作

权，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参与拍摄制作该片的人员均是美影厂工作人员，因此在没

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美影厂享有“黑猫警长”美术作品(即本案涉案作品)的著作



权。

　　二、原告主张两被告侵权的相关情况

　　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由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投资制作，于2014年2月21日正式上

映。涉案海报的内容为：上方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突出部分为男女主角人物形象及主演姓

名，背景则零散分布着诸多美术形象，包括身着白绿校服的少先队员参加升旗仪式、课

堂活动、课余游戏等情景；黑白电视机、落地灯等家电用品；缝纫机、二八式自行车、

热水瓶、痰盂等日用品；课桌、铅笔盒等文教用品；铁皮青蛙、陀螺、弹珠等玩具；无

花果零食，以及涉案的“葫芦娃”、“黑猫警长”卡通形象，其中“葫芦娃”、“黑猫

警长”分别居于男女主角的左右两侧。诸多背景图案与男女主角形象相较，比例显著较

小，“葫芦娃”、“黑猫警长”美术形象与其他背景图案大小基本相同。海报下方三分

之一的部分为突出的电影名称“80后的独立宣言”以及制片方、摄制公司和演职人员信

息等，并标注有“2014.2.21温情巨献”字样(海报小样附后)。

　　2014年3月7日，原告美影厂向上海市东方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根据公证书及公证

录像光盘显示，证据保全情况如下：申请人的委托人张小琴打开电脑输入

“weibo.com”,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登陆微博，在搜索栏中输入“华谊兄弟上海影院

”，点击搜索进入页面，对页面上“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的各条微博逐页浏览，进入第

3页后发现“华谊兄弟上海影院”于2014年2月22日发布有关涉案电影海报的微博，内容

为：“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讲述了当代80后年轻人在走出校门后，放弃了城市优越

的生活环境，放弃了父母为其铺设好的平坦大路，而是选择去到条件相对艰苦的乡下打

拼事业，自主创业的故事。影片中，‘富一代’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成为了电影中的亮点

之一”，微博下方配有涉案电影海报。其后，关闭所有页面，又重新打开IE浏览器，在

地址栏中输入www.baidu.com，进入该网址页面，在搜索栏中输入“80后的独立宣言海

报”，并对相关搜索内容进行链接，并浏览相关页面，后截屏打印。网页上显示电影网

、新华网、搜狐娱乐、腾讯网、网易娱乐多家媒体网站上配有涉案海报。据此，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出具了(2014)沪东证经字第3371号公证书。

　　经当庭比对，涉案海报中被控侵权形象与原告主张权利的“葫芦娃”、“黑猫警长

”角色美术形象特征基本一致，原告美影厂主张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涉嫌擅自修改的部分

为：原告美影厂“黑猫警长”形象肩章上有两条白色横杠，“葫芦娃”形象头顶葫芦上

的叶子有两片，项圈上也有两片树叶，而涉案海报“黑猫警长”形象肩章没有两条白色

横杠；涉案海报“葫芦娃”形象头顶葫芦上的叶子只有一片，项圈上没有树叶。

　　三、其他相关事实

　　《80后的独立宣言》是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审查通过并正式公映的电影片

，涉案影片中未有涉及“葫芦娃”、“黑猫警长”的情节或内容。

　　根据国家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相关规定及电影故事片(胶片、数字)送

审须知相关规定，电影片送审材料包括相关剧照若干或海报(1-2张)并附光盘，被告新影

年代公司就该影片共制作了两张海报，除涉案海报外，另一张海报内容与“葫芦娃”、

“黑猫警长”无涉。涉案海报系由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提供给被告华谊兄弟，被告华谊兄

弟为配合影上映宣传，在其官方微博上使用了本案涉案海报。



　　另，原告美影厂为本案维权共支出公证费1750元。关于律师费部分，因原告美影厂

主张无法提供相关发票，故律师费请求由法院酌情确定。

　　上述事实，由(2011)沪二中民五(知)终字第62号判决书、葫芦娃音像制品封面、

(2014)闽民终字第223号判决书、黑猫警长音像制品封面、(2014)沪东证经字第3371号公

证书、涉案海报及另一海报、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故事片(胶片

、数字)送审须知、公证费发票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审理笔录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是原告美影厂是否享有涉案美术形象作品的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等著作权；

　　二是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在电影海报中对涉案美术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三是被告华谊兄弟涉案行为的定性。

　　一、原告美影厂是否享有涉案美术形象作品的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等著作权

　　原告美影厂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作为依据

，认为其对“葫芦娃”、“黑猫警长”美术形象作品享有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因此，原告美影厂认为其已完成了作为系争作品适格权利主体

的相关举证。被告华谊兄弟在审理中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精神，作者应是创作作品的

人，“葫芦娃”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创作的动画角色造型形象，法院认定其构成特殊的职

务作品，作出上述认定更多考虑了“葫芦娃”创作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等公益因素

，与著作权法精神并不完全契合，故对该权属认定持保留意见；关于“黑猫警长”美术

形象作品的权属问题，法院仅是在一侵权纠纷中作出了间接回应，这和针对权属争议作

出直接认定是有差别的，故认为原告美影厂尚未完成有效举证。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

讼相关证据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

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被告关于“葫芦娃”权属的抗辩意见，在相关

权属确认诉讼中均有所提及，法院的生效判决也均予以了回应；关于“黑猫警长”权属

的抗辩意见，在侵权纠纷中若被控侵权方就权属提出相反意见，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就该

争议焦点作出认定，并无不妥，且本案中被告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实际也未发生直接涉

及权属争议的诉讼，故被告所提的抗辩意见并不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

院确认，原告美影厂享有涉案“葫芦娃”、“黑猫警长”美术形象作品的修改权、复制

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

　　二、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在电影海报中对涉案美术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在审理中提出的主要抗辩理由是，涉案电影讲述的是80后青年创

业故事，其对涉案作品的使用是为了说明电影主角的年龄特征，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

理使用”。

　　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是指“适当引用”，它是指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

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使用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

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本院认为，著作权法对一系列专有权利进行保护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作者的正当

权利，提高作者创作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积极性，同时还在于促进作品的传播与使

用，从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类

社会的进步，而并不是为了让创作者对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进行绝对垄断。因此平衡著作

权人专有权的边界和公众自由获取作品的起点，成为著作权的永恒命题，而著作权合理

使用制度就是其中的精髓所在。知识的更新和发展无法一蹴而就，创作活动也不可能脱

离对已有作品的借鉴和利用。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规定一系列无须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即可

使用作品的情形，从法律上保障了适度引用前人作品的可能性，促使各方的利益在平衡

和协调的关系中得到最大满足。当然，基于合理使用制度是一种对专有权利的“限制与

例外”，因此需遵循限于特殊情况、与作品正常利用不冲突、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等

前提。

　　结合以上考量标准，本院认为，判断对他人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当综

合考虑被引用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表、引用他人作品的目的、被引用作品占整个作品的

比例、是否会对原作品的正常使用或市场销售造成不良影响等因素予以认定。

　　从被引用作品的性质来看，“葫芦娃”、“黑猫警长”是动画片中的角色造型美术

作品，动画片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播出，因此涉案被引用作品均属于已经发表的作品。

　　从引用他人作品的目的来看，被告新影年代公司认为，其在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

》海报中使用“葫芦娃”、“黑猫警长”美术作品，并与出现在海报中的其他具有时代

特征的形象相组合，是为了突出说明电影主角的身份和年龄层，体现80后群体生长年代

的时代特征。本院认为，涉案影片讲述了一个当代80后年轻人自主创业的励志故事，影

片名称也明确指向了这一年龄段群体。“葫芦娃”、“黑猫警长”形象均诞生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相关动画片播出的时间亦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时期恰是国产动画

片繁荣鼎盛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的荧屏动画形象，《葫芦娃》、《黑猫警长》更是其

中代表之作，两部动画片多集系列的情节铺展，拟人手法的角色设计，充满童趣、想象

力的故事内容，朗朗上口的主题歌曲等共同赋予了角色形象生动丰满的艺术生命力，再

结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儿文娱产品供给集中度较高、受众覆盖面较广、知晓度较高的

特点，“葫芦娃”、“黑猫警长”形象确可称之为“80后”动漫明星，机智勇敢的葫芦

娃、惩恶扬善的黑猫警长成为“80后”群体闪亮的童年记忆，与年代特征的结合度较高

。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制作的海报背景中，除了“葫芦娃”、“黑猫警长”形象外，还包

括身着白绿校服的少先队员参加升旗仪式、课堂活动、课余游戏等情景；黑白电视机、

落地灯等家电用品；缝纫机、二八式自行车、热水瓶、痰盂等日用品；课桌、铅笔盒等

文教用品；铁皮青蛙、陀螺、弹珠等玩具；无花果零食等，皆属80后成长记忆中具有代

表性的人、物、景，这些元素相组合后确具较强的时代带入感，符合被告新影年代公司

所述为配合说明影片“80后”主题进行海报创作的创意构思，故法院认定被告新影年代

公司使用被引用作品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即涉案电影主角的年龄特征。

　　从被引用作品占整个作品的比例来看，被引用作品只是属于辅助、配角、从属的地



位。从海报的外观来看，涉案海报突出的是电影男女主角，约占整个海报的二分之一

，“葫芦娃”、“黑猫警长”两个形象与其他二十余个表明“80后”时代特征的元素均

作为背景使用，占海报面积较小，且比例大致相同，“葫芦娃”、“黑猫警长”的形象

并未突出显示。因此，本院认为属于适度的引用。

　　从引用是否会对原告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来看，涉案海报的使用未对原告作品

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涉案电影于2014年2月21日上映，公开上映时间为一至两周，电

影内容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葫芦娃”、“黑猫警长”的内容，除了海报中的使用

，电影宣传文案中也未涉及“葫芦娃”、“黑猫警长”内容，不至于吸引对该两个美术

作品有特定需求的受众，进而产生对两部作品具关联性的联想，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在

海报中为辅助说明电影主角年龄特征使用“葫芦娃”和“黑猫警长”，与原告美影厂自

身作品的正常使用没有冲突，在市场上未形成竞争关系。需要指出的是，《80后的独立

宣言》是被告新影年代公司的产品，从海报配合电影市场推广的功能属性来看，在海报

中使用涉案美术作品，确属商业性使用，但本院认为，合理使用制度并不天然排斥商业

性使用的可能，商业性使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仍然可以构成合理使用。

“葫芦娃”、“黑猫警长”属于角色造型美术作品，除通过摄制动画片、电影等方式使

用外，原告美影厂当然还可以通过自行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的方式就该经典美术作品进行

商业再开发，催生各类高附加值的周边衍生产品，这既是原告美影厂作为著作权人的权

利，也是振兴国产动漫市场进程中公众乐见其成之事，其权利有所克制的情形仅限于特

殊情况之下。

　　综合本案情况，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在电影海报中为辅助说明电影主角年龄段特征

，适度引用原告业经发表的上述作品，未影响到原告对其作品的正常使用。另，海报中

虽未对“葫芦娃”、“黑猫警长”标注作者姓名，但未署名并不当然影响对作品合理使

用的认定，仅可能涉及对作者署名权的侵犯，况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情形，还

要结合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予以综合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文字作品中引用他

人文章中的表述时，应该通过脚注或尾注等方式予以注明，但是，根据海报等宣传画的

作品属性和创作特点，也基于海报画面完整性要求，未在画作中标注被引用形象作者的

做法亦属正常且合理。综上，被告新影年代公司在电影海报中对“葫芦娃”、“黑猫警

长”美术作品的使用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

　　鉴于合理使用制度是对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财产权

利的限制，但不包括对著作权人修改权等人身权利的限制，因此针对原被告的诉辩称

，本院在认定被告新影年代公司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还需就该合理使用是否侵害了

原告美影厂的修改权予以进一步判断。修改权属人身权，是指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

品的权利，著作权人有权保护其作品不被他人做违背其思想的增删或其他损害性的变动

。该项权利的意义在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名誉以及声望，即他人不得以对作品的修改、删

除来损害著作权人的声誉。本案中，两被告抗辩，因动画片的制作为一秒多帧，涉案海

报中形象与原告作品间出现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场景，其只是选取了不同场景下的形象

，并未对“葫芦娃”、“黑猫警长”美术作品作过修改。本院认为，动画片具动态性

，同一角色造型在不同场景下出现细微变化属合理，但两被告未能有效举证证明本案中



的差异确因上述缘故所致。然，根据著作权法相关修改权的规定，结合本案情形，两者

所涉细节之处的差异尚未达到改变作品基本内容及形式，进而改变著作权人意志的程度

，尚不足以导致原告声誉受到损害，况且原告亦未就其声誉遭受损害进行举证，故对原

告主张被告新影年代公司侵害其作品修改权，本院难予支持。

　　三、被告华谊兄弟作为影片放映方涉案行为的性质认定

　　鉴于本院已就被告新影年代公司的涉案使用方式属于合理使用，且未侵害原告的修

改权作出评价，故被告华谊兄弟在微博上发布涉案电影海报的行为也不具有侵权性。退

一步说，被告华谊兄弟作为影片放映方，为配合影片上映宣传，使用电影制片方提供的

并业经审查的海报，其对海报内容并无相应控制力，以本案情形来看，要求其对海报内

容是否涉嫌著作权侵权具有较高的合理注意义务，亦属苛责。综上，对原告就被告华谊

兄弟提出的侵权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对被告浙江新影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华谊

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侵权主张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17元，由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长�����������张佳璐

审��判��员�����������竺盈琼

人民陪审员������������王俭

书��记��员�����������林抒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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